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苗栗縣政府 函
地址：苗栗縣苗栗市縣府路100號

承辦人：鄭伃彤

電話：037-559724

傳真：037-559980

電子信箱：momilk10@ems.miaoli.gov.tw

受文者：苗栗縣苑裡鎮文苑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3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府政財申字第1100055551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 (110D033449_110D2015648-01.docx)

主旨：本府政風處辦理110年「與苗相廉 誠信相伴」繪畫比賽徵

稿活動，為鼓勵學生踴躍投稿，收件截止日延長至110年4

月13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縣長「勤政務實、施政有感」施政方針及110年2月25

日簽奉縣長核定後辦理。

二、為將誠信廉潔及品格教育紮根校園，樹立正確品德價值

觀，並提升學校誠信廉潔教育宣導成效，規劃辦理繪畫比

賽，期藉由本次徵稿活動，深化學童誠信、廉潔、負責、

守法等觀念，紮根全民參與及反貪倡廉心苗，提升優質廉

能國民生活素養。

三、本次繪畫比賽獎品豐厚，獲獎作品將由縣長公開頒獎及展

示於苗栗火車站宣導使用，請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創作，並

爭取佳績。

四、相關報名總表及參賽作品請於110年4月13日前，親送或寄

至苗栗縣政府政風處(以郵戳為憑)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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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徵稿活動計畫詳如附件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小學、本縣各國民中學

副本：本府政風處（財產申報科）、本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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